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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瑕疵應視為已治癒，不得復申請評定之。關於此項期間，參諸同法第

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為十年，已兼顧

公益私益之保障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並無牴觸。

至其除斥期間之長短，是否妥適，係屬立法裁量之範圍；又評定註冊之

商標為近似而無效，涉及註冊之信賴利益，仍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

之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（84.1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，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

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，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，此觀憲法第一百七十

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三條、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甚明。又

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，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

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。

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法官於審理案件

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

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，以求解決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

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

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

第二項、第三項之規定，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停止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採用成文憲法之現代法治國家，基於權力分立之憲政原理，莫不建

立法令違憲審查制度。其未專設違憲審查之司法機關者，此一權限或依

裁判先例或經憲法明定由普通法院行使，前者如美國，後者如日本（一

九四六年憲法第八十一條）。其設置違憲審查之司法機關者，法律有無

牴觸憲法則由此一司法機關予以判斷，如德國（一九四九年基本法第九

十三條及第一百條）、奧國（一九二九年憲法第一百四十條及第一百四

十條之一）、義大利（一九四七年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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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）及西班牙（一九七八年憲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至第一百六十三條）等

國之憲法法院。各國情況不同，其制度之設計及運作，雖難期一致，惟

目的皆在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，並維護法官獨立行使職權，

俾其於審判之際僅服從憲法及法律，不受任何干涉。我國法制以承襲

歐陸國家為主，行憲以來，違憲審查制度之發展，亦與上述歐陸國家相

近。

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：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。法律與憲法

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，由司法院解釋之」，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：「憲

法之解釋，由司法院為之」，第七十八條又規定：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

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」，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

第四條第二項則明定司法院大法官掌理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。是解釋法

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，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。各級法院法

官依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，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故依法公布施行之

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

用。惟憲法乃國家最高規範，法官均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各級法院法官

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者，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，無須受訴訟審級之限

制。既可消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發生之取捨困難，亦

可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

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

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、第三項

之規定，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停止適用。關於各級法院法官聲請本

院解釋法律違憲事項以本解釋為準，其聲請程式準用同法第八條第一

項之規定。

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（84.2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，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




